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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工程职院〔2025〕39 号 签发人：宋辉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办

法》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《吉林工程职业学

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

2025 年 6 月 20 日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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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落实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要求，

进一步规范学校公务接待工作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，厉行勤俭

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促进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《党政机关国

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《吉林省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，

参照《四平市市本级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实施细则》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所有部门的公务接待行为。本办

法所称公务接待，是指上级部门及领导、校外有关单位及人员

到学校出席会议、检查指导、考察调研、执行任务、学习交流、

合作洽谈等公务活动。

第三条 学校公务接待应当坚持有利公务、务实节俭、严格

标准、简化礼仪、高效透明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原则。

第二章 接待审批与管理

第四条 学校公务接待严格执行公函制度，对无公函的公务

活动一律不予接待，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。接待部

门应当严格遵循“先审批、后接待”的程序。安排公务接待活

动前，应当填写《公务接待用餐审批单》《公务接待住宿审批

单》，连同派出单位公函，报请党政办公室负责人、分管领导

和院长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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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《公务接待用餐审批单》审批后，由党政办公室依

单派餐。就餐时持公务接待用餐审批单进行用餐，否则食堂有

权拒绝用餐。因事务紧急等特殊情况事前没有履行书面手续的，

应进行口头汇报，取得校领导及相关部门同意，并于事后五个

工作日内补齐审批手续。没有履行以上审批手续的，由接待部

门负责人承担招待费用。《公务接待住宿审批单》审批后，党

政办公室协助联系宾馆。

第三章 接待安排与标准

第六条 国内公务接待不得在机场、车站、高速路收费站和

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，不得跨地区迎送，不得张贴悬挂标语

横幅，不得安排学生迎送，不得铺设迎宾地毯。严格控制陪同

人数，不得层层多人陪同。

第七条 接待部门不得超标准接待，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

活动无关的参观，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、健身场所活动，不

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，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

纪念品、高档办公用品和土特产品等。

第八条 公务接待的出行活动应当安排集中乘车，接待用车

由党政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，车辆使用严格按照《吉林工程职

业学院公务车辆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第九条 接待住宿应当严格执行差旅、会议管理的有关规

定，

应当安排在定点宾馆，执行协议价格。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，

接待单位不得超标准安排住宿房间，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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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必要工作人员外，当地陪同人员不安排住宿。

第十条 市内客人原则上不安排就餐，外地客人根据需要，

可安排工作餐，并按下列要求用餐。

（一）客人派出单位要有公函，并注明来客人数、级别、

姓名，否则不安排就餐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

（二）就餐地点在学院食堂（放假期间参照此标准执行）。

（三）工作餐应当以地方特色菜、家常菜为主，不得提供

鱼翅、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，不得提

供香烟，不上酒。

（四）公务接待实行工作餐制，可安排 1 次工作餐，并严

格控制陪餐人数。接待对象在 5 人以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2

人；6 至 10 人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；超过 10 人的，陪餐

人数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

（五）严格控制用餐标准。国内公务接待每人每餐控制在

110 元以内，职工工作餐早餐、午餐、晚餐控制在 6 元/人、26

元/人、17 元/人以内。

第四章 经费管理

第十一条 学校严格加强对公务接待经费的预算管理，按要

求合理限定接待费预算总额，在年度接待费预算总额内开支，

发生的公务接待费列入“公务接待费”科目，单独列示。

第十二条 接待费报销凭证应当包括财务票据（发票及菜单

流水、刷公务卡小票）、派出单位公函（或本单位邀请函）和

接待审批单。接待费资金支付应当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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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公务卡管理有关规定，采用银行转账或者公务卡方式结算，

不得以现金方式支付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三条 学校各项接待支出应当接受上级有关部门和学

校纪检监察机构、审计处、计划财务处的监督和检查。对违反

本办法的单位和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。

第十四条 党政办公室会同学校计划财务处每年按规定向

上级部门报备并公示学校公务接待制度规定、标准、经费支出、

接待场所、接待项目等有关情况，接受师生监督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异地公务接待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解释工作由党政办公室负责承担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本办法施行后，吉工

程职院〔2015〕38 号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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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接待用餐审批单

年 月 日

接待部门 经办人

就餐时间

来

客

情

况

来客单位

主要客人

情况

姓名 职务

姓名 职务

来客人数

招待事由

用餐总人数 接待标准

接待部门

负责人签字

院长办公室

负责人签字

分管领导

审批意见

院长

审批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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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接待住宿审批单

年 月 日

接待部门 经办人

住宿时间、地点

来

客

情

况

来客单位

主要客人

情况

姓名 职务

姓名 职务

来客人数 住宿标准

接待事由

接待部门

负责人签字

院长办公室

负责人签字

分管领导

审批意见

院长

审批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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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办法

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进一步规范

学校公务用车管理，有效保障公务活动，提高车辆使用效率，

根据吉林省委、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按照统一管

理、保障需要、节能环保等原则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一条 公务用车使用范围

（一）机要通信用车：红旗轿车，车牌号吉 AD69360，主要

用于取送机要、文电、统一考试试卷等具有保密性质的事项。

（二）应急用车：红旗轿车，车牌号为吉 D652442，主要用

于两个校区突发、紧急事件。

（三）业务用车：丰田 RAV4，车牌号为吉 CT6006,主要用

于招生就业宣传事项；以及到包保帮扶脱贫村、边境村工作用

车。

第二条 公务用车标准

按照中央和吉林省公务用车配备管理标准执行。

第三条 公务车辆管理

（一）党政办公室负责公务车辆的购置、验收、租赁和报

废等工作。要遵循经济适用、节能环保、保障公务、节约使用

的原则，严格按照中央和吉林省公务用车配备标准，实行政府

集中采购（租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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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公务车辆由党政办公室统一调配与管理，学校

公务车辆主要承担公务活动用车、重要文件材料传递、重大活

动保障等，禁止公车私用。

（三）公务车辆加油由党政办公室统一调配。由于特殊原

因不能使用加油卡时，驾驶员要请示党政办公室主任，经同意

后方可使用其他方式付款（原则上采用公务卡刷卡方式支付款

项）。

（四）为保证车辆处于良好使用状态，驾驶员应按有关技

术要求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、保养，发现问题及时维修，杜绝

安全隐患。

（五）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
全法实施条例》，严禁违章驾驶。发生交通事故的维修按有关

保险规定办理。

第四条 公务用车审批

（一）实行“事前审批、统一调度、严格管理”原则，公

务车辆一律由办公室统一调度和管理。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直

接指定驾驶员和车辆出车。驾驶员未接到办公室“派车单”，

一律不得出车，否则按公车私用处理。

（二）严格控制用车范围和审批程序。所有外出车辆必须

由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指派，派车目的地原则上为省内，乘车

人原则上为副处级以上干部。

（三）所有公务用车须提前一天到办公室填写“公务用车

派车单”（除紧急情况外），由用车单位负责人、主管领导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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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，经院长审核同意后方可派车。未按规定提前申请的一律不

予派车。

（四）法定假日和双休日期间，车辆要入库封存，司机要

将钥匙和行车证、油卡等交到办公室，由专人保管，并做好登

记。遇有特殊情况，需经主管领导批准，由办公室专门安排。

第五条 公务车辆维护、维修

（一）党政办公室负责按照财务、资产管理有关规定，对

全校公务车辆进行维护与保养。车辆出现故障需进行维修时，

驾驶员要详细说明车辆故障情况，并填写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

公务车维修审批单》(见附件 2),到具有政采云平台入围供应商

资质的修理厂修理。

（二）党政办公室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

办理全校公务车辆的年检、车船使用税交纳的缴纳，交强险、

商业险的投保等手续。

（三）车辆日常维护管理。公务车辆的日常维护工作由驾

驶员负责。驾驶员要遵守交通法规，熟悉车辆机械常识，及时

发现和排除故障，确保车容整洁和行车安全；要妥善保管车辆

从购置到报废全过程的技术材料及车辆行驶、驾驶有关的证照，

按规定要求办理车辆年检等事宜；要切实做好用车纪录。

第六条 社会用车租赁

确因工作需要租赁社会用车的，使用部门填报《吉林工程

职业学院公务用车审批单》（社会化租赁车辆），工作一次性

用车费用预算超过 5000 元的，还需按资产处采购要求填报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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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表。审批通过后，后勤管理处严格按照财务、资产政府采

购有关规定，进行社会用车租赁并报销。租赁社会用车需合理

安排车型，不得超标准租赁高档豪华汽车。

第七条 责任与处罚

（一）车辆如发生交通事故，有关人员要迅速向保险公司

和办公室报告，按有关程序做好事故处理及善后工作。

（二）属私自出车的，由相关责任人承担保险赔付余额和

相应的经济损失。

（三）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重大影响的，司机应把具体情

况以书面材料报到党政办公室，再由党政办公室向院领导汇报，

经过院领导研究后做出处理意见。

（四）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驾驶员未接到办公室《公务用

车派车单》私自出车的，一经发现扣除驾驶员当月岗位津贴。

第八条 附则

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并将适时根据吉林省公务用车

的政策进行修正，吉工程职院〔2015〕37 号《吉林工程职业学

院公务车辆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 1：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用车派车单》

附件 2：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车维修审批单》

附件 3：《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用车审批单》 （适用于出

租车、社会化租赁车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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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用车派车单

申 请 人 乘车人

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出车目的地

事 由

用 车 日 期 月 日 至 月 日

主 要 路 线

部门负责人

审核

党政办主任

审核

主管领导审核 校长审批

加油费用（元）

出车时公里数 使用后公里数

司 机 签 字 车牌号

实际情况说明

注：1.此单由乘车人乘车时交给司机签字后再交回办公室存档。
2.主要路线以上各项由申请人填写。
3.加油费用（元）及公里数由司机填写，公里数以车辆里程表显示数为准。
4.实际情况说明由院办填写，说明实际乘车人与申请时乘车人发生变化的原

因及其他特殊情况。
5.此单作为乘车人报销和公车使用情况统计依据，请乘车人和司机认真填写，

否则后果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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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车维修审批单

驾驶员姓名

车牌号码

维修项目

申请时间 年 月 日

预估价格

党政办公室负责

人审批
年 月 日

分管财务校领导

审批
年 月 日

校长审批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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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公务用车审批单

（适用于出租车、社会化租赁车辆）

申请部门、

单位名称

出行人姓名

合乘人姓名

公务事由

时 间

出行方式
□出租车 □社会化租赁车辆

出行范围

出发地 目的地 途经地 是否往返

□是

□否

交通费

预计金额

人民币小写金额： 元

人民币大写金额：

部门、单位

负责人签字

分管校领导

签 字

后勤管理处

负责人签字


